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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度新竹縣道路施工監造及現場管理人員認證回訓班

開班資訊 

一、目的：新竹縣政府為提升管線單位於本縣道路之挖掘施工品質及加強本身施工自

主管理，而管線單位於本縣進行道路挖掘時，均需配置經認證訓練合格取得

證照之管理人員並配戴證件以供查證；另依新竹縣道路施工管理人員認證

訓練暨回訓計畫規定，取得證照需於期限屆滿前需完成回訓並取得新證，

始能繼續使用證照，故辦理本認證訓練課程。 

二、主管機關：新竹縣政府工務處 

三、主辦機關：社團法人中華鋪面工程學會

四、講習對象類別及參訓人員資格： 

(一)監造人員：取得認證類別為「監造人員」識別證者。

(二)現場管理人員：取得認證類別為「現場管理人員」識別證者。

五、報名資格：單位推薦或個人名義參加。 

六、報名文件：「報名表」、「一年內一吋證件正面照 3 張」及「原認證類別 識別證 

正本（蓋有鋼印）」。 

●原初訓識別證正本須繳回新竹縣政府，已遺失者請務必儘速辦理補發， 否則不

予參訓，請學員多加配合，謝謝。

七、報名費用：每人新臺幣 2,000 元整。 

(一)培訓名額：每班約 50-55人

(二)訓練地點：新竹縣工業會-一樓教室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八街 77 號 1 樓） 

（三）課程及時數：課程總計 8 小時。

（四）各訓練班日期及報名時間：

期別 上課日期 網路報名系統 報名起訖時間 

114A01R 114/11/14(五)

https://central- 

civil.wixsite.com/central- 

civil/new-3 

自即日起至11/7
或額滿為止 

八、出勤考核： 

（一）受訓期間，參訓人員務必隨身攜帶身分證件以便查驗，每堂課點名一次， 

點名未到及代簽名者，視為缺課。 

（二）每堂上課後遲到 20 分鐘以內者，視為缺課 0.3 小時，每次總成績扣 0.3

分。

（三）每堂上課後遲到 20 分鐘以上者，視為缺課 1 小時，每次總成績扣 1 分。

（四）受訓期間缺課總時數不得超過 2 小時；如係病假、近親喪假、天災或其他

不可抗力之因素，經檢附證明文件並辦妥請假手續者得不計入缺課扣分。

（五）缺課或請假超過 4 小時者，不得參加期末測驗，且總成績以零分計算，惟

屬辦妥請假手續者，得向本單位辦理保留受訓資格參與後續期別訓練課程

進行全程補訓，補訓應於半年內完成，並以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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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績考核： 

（一）總成績以出勤考核成績加期末測驗成績合併計算之，總成績、出勤考核成

績及期末測驗成績滿分均為 100 分。 

（二）成績比重：出勤考核占總成績 20%，期末綜合測驗占總成績 80%。

（三）及格分數：總成績為 70 分以上。

（四）總成績計算至小數點第一位，小數點第二位四捨五入。

（五）未參加期末測驗者，期末測驗成績以零分計算。

（六）總成績未達 70 分者得參加期末測驗補考，並依下列方式辦理：

1. 補考以一次為限。

2. 補考日期及地點另行通知。

3. 補考應於結訓後半年內完成，無故缺考或未於結訓後半年內完成補考

者，喪失補考資格，但情形特殊，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不在此限。

4. 經補考及格者，總成績以 70 分計算。

十、期末測驗試題： 

（一）監造人員期末測驗：選擇題 70%，申論式 30%。

（二）現場管理人員期末測驗：是非題 40%及選擇題 60%。

十一、結業證書及識別證核發： 

參與本認證訓練課程期滿，且無下列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予以核發「結業證  

書」及「道路施工監造及現場管理人員識別證」，本認證有效期間為三年，認

證有效期間屆滿前須完成回訓，回訓合格後認證有效期間依回訓合格日再起算三年。 

（一）缺課總時數超過 2 小時。 

（二）冒名頂替上課。

（三）受訓資格不符規定且證明文件不實。

（四）總成績未達 70 分。

（五）經補考總成績仍未達 70 分。

（六）喪失補考資格者。

十二、結業證書及識別證補發：

證書及識別證毀損或遺失得申請換補發，請填妥「換補發申請書」，郵寄本單

位並繳交換補發工本費，每項證件新臺幣 300 元整。由本單位函文至新竹縣政

府養護科辦理換補發手續。 



十三、網路報名須知： 

(一)請登入網路報名系統填寫報名資料傳送後，系統即回覆「線上報名自動通

知信函」至聯絡人電子郵件信箱，並列印報名表於【管線單位或施工廠商

用印欄位】蓋單位戳章連同照片(1 年內 1 吋證件光面照 3 張)掛號郵寄至

32001 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 300 號土木系品保中心新竹縣道路訓練班

收。報名諮詢服務電話：

分機:(03)4227151#34158

手機:0900-610-784曹先生

0938-780-576林先生

(二)各項證件如有不符規定或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應自負法律責任。且

一經查明即取消其於本職訓課程所有之資格認定（包括受訓資格、領證資

格、換證資格等），並不予退費。

(三)對已完成報名手續之學員，如因該梯（期）學員未達開班人數，將協調其轉

班或退回全額學費。

十四、繳費方式：繳費資訊（約上課前 7 天）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貴單位聯絡人電子

郵件信箱。 

方式1：ATM 匯款，請匯款完成後，請務必 E-mail 告知匯款日期、參訓單位名

稱、金額、匯款帳號後 5 碼以利銷帳處理。 

方式2：開立即期支票(抬頭：社團法人中華鋪面工程學會)限掛郵寄本單位。

十五、注意事項： 

（一）請務必於各梯次報名截止日前寄達「單位報名表」正本及參訓人員 1 年 

內 1 吋證件正面照 3 張，逾時未收到相關資料者、未完成繳費者、或照片

規格不符者，將不予安排訓練名額。 

（二）完成註冊手續之學員，本單位將於開課前 2 天電子郵件方式寄發上課提醒

通知予聯絡人及參訓學員。

（三）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學者，退還已繳參訓費用之九成。自

實際上課之日算起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退還已繳參訓費用之半數。在班時

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不予退還。

（四）結訓成績查詢：課程結束後 1 週，本單位會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聯絡人及

參訓學員亦可自行至本單位網站（https://central-civil.wixsite.com/central-

civil/new-3）公告「新竹道路班成績查詢(初訓)」。 

（五）簡章及報名表、教材及相關資料請至下列網站：本單位網站

（https://central-civil.wixsite.com/central-ci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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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上課交通方式：新竹縣工業會（新竹縣竹北市縣政八街 77 號 1樓）

十七、防疫措施：每位學員需要量體溫，高於 37.5 不得進場。進場前用酒精消毒，座

位盡量隔排坐。 

【搭乘高鐵】 

1. 搭 5900 高鐵快捷公車至工業會：約 15-20 分鐘。

2. 搭計程車至工業會：約 12 分鐘。

【搭乘火車】 

1. 步行至工業會：約 25 分鐘。

2. 搭計程車至工業會：約 10 分鐘。

3. 在後站(新泰路)搭乘快捷 8 號公車於縣政府站下車：步行至工業會約 2 分鐘。

【搭乘公車】 

搭乘新竹客運「新竹→芎林」於「縣府入口」站下車，往工業會方向步行約十

分鐘即達。 

【自行開車】 

省道：自台一線（中華路）至竹北轉入光明六路地下道後直行，至縣政七街迴轉直走

即可看到工業會。 

高速公路：自中山高竹北交流道下，往光明六路直走至縣政八街即可看到工業會。 

新竹工業會 



新竹縣道路施工監造及現場管理人員認證訓練班 

114A01R 期課程表 

上課地點:新竹縣工業會-一樓視聽教室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八街77號1樓) 

上課時間/內容: 114年11月14日 
 

 

時間 課程名稱 時數 講師 

11/14 

 (五) 

08:30~08:40 報到 

08:40~09:00 開訓典禮 
【國立中央大學】 

林榮譽教授志棟 

09:00~10:00 
各縣市道路施工規定及施工

規範 
1 

【國立中央大學】 

何專案助理教授旻哲 

10:00~12:00 
道路施工查核重點及常見缺

失之改善與預防 
2 

【國立中央大學】 

何專案助理教授旻哲 

12:00~13:00 午休 

13:00~15:00 工程倫理與法律案例解析 2 
【國立中央大學】 

林榮譽教授志棟 

15:00~17:00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及 

交通維持作業規定 
2 

【桃園市政府 

捷運工程局】 

魏副總工程司光譽 

17:00~18:00 期末測驗 1 
何助理教授旻哲 

及助教群 

 
 




